
北京市朝阳区物业服务企业
[bookmark: _GoBack]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意见征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物业服务行业秩序，提高物业服务企业事中事后监管效能，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和业主满意度，做好和谐社区建设，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三年行动计划》（京政办发〔2020〕27号）、《北京市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京社信联办发（〔2020〕5号）、《关于加快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京社信联办发〔2021〕6号）、《北京市住宅项目物业服务综合监管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京建发〔2022〕75号）等文件要求，依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规，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行政区域内物业服务企业的信用评价、评价结果应用和管理工作，适用于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物业服务企业，是指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据物业服务合同从事物业管理相关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工作原则】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相关工作应坚持合法合规、客观公正、公平公开、正向引导、失信约束、保护权益的原则。
第四条【职责分工】  区房屋管理局负责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依据本办法制定企业申报、信用评价、评价结果审核、评价结果共享与公示、评价结果应用等工作流程和配套文书，并对信用评价实施工作和评价结果应用工作进行管理，相关信用评价实施工作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区房屋管理局、区级相关政府部门及各街道（地区）办事处负责辖区物业服务企业相关信息的提供，并开展信用评价结果应用工作。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协助区房屋管理局开展信息归集、信用评价、异议处理、结果公示等工作。
第五条【评价周期】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等级评估实行动态管理，信用评价周期为1年，信用评价结果有效期2年。
第六条【系统支撑】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工作依托信息化系统，提高信用评价和分级分类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水平。
第二章  信用评价体系
第七条【评价标准】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标准包括评价指标和附加减分项两部分。
评价指标主要由服务质量、行业自律、经营管理、公共信用四个维度的指标构成，分值100分。附加减分项包括20分加分项与20分减分项。
第八条【评价等级】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划分为A、B、C、D四等，A+、A、A-、B+、B、C、D七个级别。按照下列标准进行评定：
（一）评价周期内信用分高于85分（含）的，信用等级为A级（细分为A+、A、A-三个级别）；
（二）评价周期内信用分值为75（含）-85分的，信用等级为B级（细分为B+、B二个级别）；
（三）评价周期内信用分值为60（含）-75分的，信用等级为C级;
（四）评价周期内信用分值低于60分的，信用等级为D级。
第九条【等级熔断】  物业服务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不限于评价周期），直接定为D级：
（一）被列入国家、北京市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二）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媒体曝光事件并产生恶劣影响的；
（四）在信用评价工作中提交虚假申报材料的。
第三章  信用评价程序
第十条【信息归集】 按照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信息归集目录要求，通过区级相关政府部门、街道（地区）办事处、行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申报、国家和北京市政府部门的公示信息等渠道，于每年上半年完成评价周期内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信息的归集。归集的信息应当客观、全面、及时，不得擅自修改或者调整。
信用评价指标信息归集目录由区房屋管理局负责组织编制，包括信息资源名称、主体类别、信息项、信源单位、更新频率、数据提供方式、开放性等内容。
第十一条【初评结果】 根据信用评价指标计算物业服务企业信用分值，生成等级，并形成信用初评结果。
第十二条【异议处理】  物业服务企业对信用初评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结果告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区房屋管理局提出异议申请，区房屋管理局对异议内容进行核实，并将异议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终评结果】  对信用初评结果无异议的，或者完成异议处理的，形成最终的信用评价结果。
第十四条【结果公示】  每年年底前通过朝阳区物业管理系统、相关诚信服务平台或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示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等级。
第十五条【信用档案】  按照“一主体一档案，一事件一记录”的原则，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信用档案。物业服务企业相关数据以及证明材料、信用评价结果等，应当一并记载或者存入信用档案，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并确保信用档案资料的完整、真实、有效。
第四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六条【结果共享】 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信用主管部门要求，将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共享至相关政府部门及街道（地区）办事处。

第十七条【企业应用】 物业服务企业应将信用评价结果作为企业提升管理及服务水平的重要依据，明确改进方向，进一步完善信用记录，优化信用状况，巩固提升信用等级。
第十八条【监管应用】  依据信用评价结果，对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
（一）对信用评价等级A级、B级企业所承接的物业服务项目，适当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
（二）对信用评价等级C级企业所承接的物业服务项目，按照常规比例、频次进行抽查；区房屋管理局约谈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三）对信用评价等级评为D级的企业在相关媒体公开,并限期整改；对其所承接的物业服务项目，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加大监管力度；区房屋管理局约谈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第十九条【公共服务应用】 依法依规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跟据信用评价结果，引导资源合理配置。
（一）对信用评价等级A级、B级的物业服务企业，给予以下激励：
1.办理行政服务事项中，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措施；
2.在评优评先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3.在财政性资金奖励、补贴等优惠政策实施工作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4.在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投标、履约、质量保证等激励政策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对上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D级的物业服务企业，给予以下约束：
1.办理行政服务事项中，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
2.评优评先时，依法实行限制性参评；
3.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时，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投标、履约、质量保证等约束政策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4.限制享有财政性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社会应用】  相关部门、街道（地区）办事处引导开发建设单位、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时，根据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等级择优选用。
积极推进企业评价等级结果在更多社会领域的“信用+”惠民便企应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解释部门】  本办法由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2023年XX月XX日起试行。

